
景順長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關於景順長城核心競爭力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H 類基金份額 

分紅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 8月 21日 

本公告載有重要資料，務請閣下垂注。 
閣下如對本公告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向獨立專業理財人士徵詢意見。 

作為景順長城核心競爭力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的管理人，景順長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
本公告在刊發日期所載資料的準確性負責。 

除另有規定外，本函件內所用的詞彙與日期為 2019 年 8 月 3 日之章程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1.公告基本資訊 

基金名稱 景順長城核心競爭力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基金簡稱 景順長城核心競爭力混合 

基金主代碼 26011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1 年 12 月 20 日 

基金管理人名稱 景順長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託管人名稱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據 

《證券投資基金資訊披露管理辦法》、《景順長城核心競

爭力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基金合同》 、《景順長城核心

競爭力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招募說明書》 

收益分配基準日 2019 年 8 月 12 日 

有關年度分紅次數的說明 本次分紅為 2019 年度第一次分紅 

下屬分級基金的基金簡稱  景順長城核心競爭力混合 H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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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屬分級基金的交易代碼 960008 

截 止 基

準 日 下

屬 分 級

基 金 的

相 關 指

標 

基準日下屬分級基

金份額淨值（單位：

元） 

3.054 

基準日下屬分級基

金可供分配利潤（單

位：元） 

32,948,493.14 

截止基準日按照基

金合同約定的分紅

比例計算的應分配

金額（單位：元） 

- 

本次下屬分級基金分紅方案

（單位：元/10份基金份額） 
1.50 

注： 本基金本次每 10 份基金份額分紅 1.50 元，其中，從資本中支付紅

利占 93.24%，從淨可分派收入中支付紅利占 6.76%。 

2.與分紅相關的其他資訊 

權益登記日  2019 年 8 月 23 日 

除息日  2019 年 8 月 23 日(場外) 

現金紅利發放日  本基金 H 類基金份額收益分配方式僅為紅利再投資方式，無

現金紅利發放。 

分紅對象 權益登記日在註冊登記機構登記在冊的本基金 H 類份額持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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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利再投資相關事項的說

明  

選擇紅利再投資方式的投資者，其紅利再投資所轉換的基金

份額將於 2019 年 8 月 26 日計入其基金帳戶，2019 年 8 月

27 日起可以查詢、贖回。 

稅收相關事項的說明 根據財稅［2015］125 號《證監會關於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

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等相關法律法規，對香港市場投資者

（包括企業和個人）通過基金互認從內地基金分配取得的收

益，由內地上市公司向該內地基金分配股息紅利時，對香港

市場投資者按照 10%的稅率代扣所得稅；或發行債券的企業

向該內地基金分配利息時，對香港市場投資者按照 7%的稅

率代扣所得稅，並由內地上市公司或發行債券的企業向其主

管稅務機關辦理扣繳申報。該內地基金向投資者分配收益

時，不再扣繳所得稅。 

費用相關事項的說明 本次分紅免收分紅手續費和紅利再投資申購費用。 

3.其他事項 

1、權益登記日當天有效申購的基金份額不享有本次分紅權益，權益登記日

當天有效贖回基金份額享有本次分紅權益。 

2、H 類基金份額指依據法律法規的有關規定為香港投資者設立的，在香港

銷售機構銷售的本基金的份額類別。H 類基金份額收益分配方式僅為紅利再投資

方式。 

3、本次分紅不會改變本基金的風險收益特徵，也不會降低本基金的投資風

險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資收益。 

4、因分紅導致基金淨值調整至 1 元初始面值或 1 元初始面值附近，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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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動等因素的影響下，基金投資仍有可能出現虧損或基金淨值仍有可能低於初始

面值。 

5、最新發佈的章程、香港補充文件、產品資料概要、基金合同（經不時修

訂）、本基金經審核年度報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及未經審核季度報告及本函

件的副本可於任何香港營業日的正常營業時間內在香港主銷售機構及代表的註

冊辦事處免費查閱，地址為香港中環花園道三號冠君大廈 41 樓，且可免費索取

副本（惟索取基金合同副本或須繳納合理費用）。 閣下如有任何疑問或對本函內

容有任何問題，請致電景順基金熱線：(+852) 3191 8282。 

6、風險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諾以誠實信用、勤勉盡責的原則管理和運用

基金資產，但不保證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證最低收益。投資者投資于本基金時

應認真閱讀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說明書。敬請投資者留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